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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  定義「香港文學」 

 

「香港文學」過去大概有點像南中國的一個無名島，島民或漁或耕，帝力於

我何有哉？自從上世紀八○年代開始，「香港文學」才漸漸成為文化人和學界的

議題。這當然和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談判，以至一九八四年簽訂中英聯合聲

明，讓香港進入一個漫長的過渡期有關。「香港有沒有文學」、「甚麼是香港文學」

等問題陸續浮現。前一個問題，大概出於與「香港文學」、或者所有「文學」都

無甚關涉的人。香港以外地區有這種觀感的，可以理解；值得玩味的是在港內同

樣想法的人並不是少數；責任何在？實在需要深思。至於後一個問題，則是一個

定義的問題。 

要定義「香港文學」，大概不必想到唐宋秦漢，因為相關文學成品（artifact）

的流轉，大都在「香港」這個政治地理名稱出現以後。35只便如此，還是困擾了

不少人。一種定義方式，是以文本創製者為念：說文學是性靈的抒發，故「香港

文學」應是「香港人所寫的文學」。這個定義帶來的問題首先是「誰是香港人」？

另一種方式，從作品的內容着眼，因為文學反映生活，如果這生活的場景就是香

港，當然就是「香港文學」。依着這個定義，則不涉及香港具體情貌的作品，是

要排除在外了。再有一種，以文本創製工序的完成為論，所以「香港文學」是「在

香港出版、面世的文學作品」。此外，與出版相關的是文學成品的受眾，所以這

個定義可以改換成以「接受」的範圍和程度作準：「在香港出版，為香港人喜愛

（ 低限度是願意）閱讀的文學作品。」先不說定義中還是包含未有講明白的「香

港人」一詞，而且「讀者在哪裏？」是不易說清楚的。事實上，由於歷史的原因，

以香港為出版基地，但作者讀者都不在香港的情況不是沒有。36因為香港就是這

麼奇妙的一個文學空間。37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35    《新安縣志》中的《藝文志》載有明代新安文士歌詠杯渡山（屯門青山）、官富（官塘）之

作。我們今天應如何理解這些作品，是值得用心思量的。請參考程中山《舊體文學卷》的

〈導言〉。 

36    例如不少內地劇作家的劇本要避過國民政府的審查，而選擇在香港出版，但演出還是在內

地。 

37    上世紀八○年代以來，為「香港文學」下定義的文章不少，以下略舉數例：黃維樑〈香港

文學研究〉（一九八三），收入黃維樑《香港文學初探》（香港：華漢文化事業公司，一九八

八二版），頁十六－十八；鄭樹森《聯合文學‧香港文學專號‧前言》（一九九二），刪節後

改題〈香港文學的界定〉，收入黃繼持、盧瑋鑾、鄭樹森《追跡香港文學》（香港：牛津大

學出版社，一九九八），頁五三－五五；黃康顯〈香港文學的分期〉（一九九五），收入黃康

顯《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》（香港：秋海棠文化企業出版社，一九九六），頁八；劉以鬯

主編《香港文學作家傳略》（香港：市政局公共圖書館，一九九六），〈前言〉，頁 iii；許子

東《香港短篇小說選一九九六──一九九七‧序》，載許子東《香港短篇小說初探》（香港：

天地圖書公司，二○○五），頁二○－二二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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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過去的議論見到，創作者是否「香港人」是一個基本問題；換句話說，很

多討論是圍繞着「香港作家」的定義來展開。有一種可能會獲得官方支持的講法

是：「持有香港身份證或居港七年以上，曾出版 少一冊文學作品或經常在報刊

發表文學作品」；38這個定義的前半部分是以「政治」和「法律」論文學的一例，

很難令人釋懷；39兼且「法律」是有時效的，這時不合法並不排除那時的「非違

法」。我們認為：「文學」的身份和「文學」的有效性不必倚仗一時的統治法令去

維持。至於「出版」與「報刊發表」當然是由創作到閱讀的「文學過程」中一個

接近終點的環節，可以是一個有效的指標；而出版與發表的流通範圍，究竟應否

再加界定？是可以進一步討論的。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38    《香港文學作家傳略》，〈前言〉，頁 iii。 

39    在香港回歸以前，任何人士在香港合法居住七年後，可申請歸化成為英國屬土公民並成為

香港永久居民；香港主權移交後，改由持有效旅行證件進入香港、連續七年或以上通常居

於香港並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的條件，可成為永久性居民。參考香港特區政府網站：

http://www.gov.hk/tc/residents/immigration/idcard/roa/verifyeligible.htm （檢索日期，二○

一四年六月一日。） 




